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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7-069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7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247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4年 12 月 12日

公开发行了 2,5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250,000 万元。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4]485 号文同意，公司 25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歌尔转债”，债券代码“128009”。高盛高

华证券有限公司扣除其保荐及承销费用 42,750,000.00 元后将剩余募集资金

2,457,250,000.00元于 2014年 12月 18日汇入公司在中信银行潍坊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项存储账户 957,250,000.00 元（账号为 7379110182600098129）、在中国农业银行潍坊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900,000,000.00 元（账号为

15458001040061215）、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600,000,000.00 元（账号为 377010100100540958）。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3,830,000.00 元后，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453,42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4]96010006 号验资报告。 

2015 年 4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智能终端天线及扬声器模

组项目中智能终端天线部分建设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潍坊歌尔精密制造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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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下简称“歌尔精密”），使用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实施地点由潍坊高新区梨园街

以南潍安路以西变更为安丘市开发区香江路与泰山西街交叉口南 200米歌尔精密厂区。该议

案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5 年 6 月 3

日经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歌尔精密已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开设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377899991010003004478），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自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账号为 377010100100540958）中转至

歌尔精密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377899991010003004478）中 30,000万元。 

 2、募集资金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元 

 

以前年度已

投入 

本期使用金额 

累计利息 

收入净额 

期末余额 

募集资金净

额 

置

换

前

期

投

入

项

目

金

额 

直接投入

募集资金

项目 

暂时补

充流动

资金 

银行存款

余额 

信用证保

证金余额 

2,453,420,000.00 1,982,141,457.44  426,092,273.33   27,286,410.70 4,667,222.68 67,805,457.25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下同），并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在中信银行潍坊分

行、中国农业银行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分别设立了账号为7379110182600098129、15458001040061215、

377010100100540958、377899991010003004478共4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

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公司分别于2014年12月26日、2015年8月14日与开

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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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17年6

月30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三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截至2017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

称 

专户银行

名称 

银行账

号 

初始存放金

额 

利息收入净

额 

已使用金额 

补充流动资

金 

存款余额 

银行存款余额 

信用证保证

金余额 

歌 尔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信银行

潍坊分行 

7379110

1826000

98129 

953,420,000.00 

                          

12,338,699.87  

  

      

909,335,421.35  

  

 

          

1,052,882.74  

 

                            

55,370,395.78  

 

歌 尔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国农业

银行潍坊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

区支行 

1545800

1040061

215 

900,000,000.00 

                            

9,301,632.82  

 

      

894,734,857.31  

 

 

          

2,333,801.40  

  

                            

12,232,974.11  

 

歌 尔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潍坊

分行 

3770101

0010054

0958 

300,000,000.00 

                            

4,969,095.52  

 

      

304,788,986.80  

 

 

             

180,108.72  

  

 

潍 坊 歌

尔 精 密

制 造 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潍坊

分行 

3778999

9101000

3004478 

300,000,000.00 

                               

676,982.49  

 

      

299,374,465.31  

  

 

          

1,100,429.82  

 

                                 

202,087.36  

 

 合计  2,453,420,000.00 27,286,410.70  2,408,233,730.77     4,667,222.68 67,805,457.2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半年度）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或比例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总额 245,342.00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2,609.2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0,823.3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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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

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的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1） 

本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3)＝

(2)/(1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

日期 

本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

项目 
          

智能无线

音响及汽

车音响系

统项目 

否 95,342.00 95,342.00 26,416.89 

 

90,933.54  

  

95.38  

2017 年 12

月 31 日 

53.26 

不适

用 

否 

可穿戴产

品及智能

传感器项

目 

否 90,000.00 90,000.00 11,841.88 

 

89,473.49  

  

99.41  
2017 年 6 月

30 日 
7,316.52 是 否 

扬声器模

组项目 
是 60,000.00 30,000.00 - 

 

30,478.90  

  

101.60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4,155.33 是 否 

智能终端

天线 
是  30,000.00 4,350.46 

 

29,937.45  

  

99.79  

2017 年 6 月

30 日 237.50 

不适

用 

否 

合计 — 245,342.00 245,342.00 42,609.23 240,823.37 98.16 — 21,762.61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效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5 年 6 月 3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智能终端天线及扬声器模组项目中智

能终端天线部分建设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潍坊歌尔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实施

地点由潍坊高新区梨园街以南潍安路以西变更为安丘市开发区香江路与泰山西街交叉口

南 200 米歌尔精密厂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年1月15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12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12个月。公司已于2016年1年7日以自有资金120,000万元足额归还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2016年2月4日，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8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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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公司已于2016年9月5日以自有资金25,000万元、于2016年12月9

日以自有资金25,000万元、于2017年1月25日以自有资金30,000万元足额归还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存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充分利用公司全资子公

司歌尔精密在人员、设备、厂房等方面的优势，加快项目进展，公司将智能终端天线及扬声

器模组项目中智能终端天线部分建设实施主体变更为歌尔精密实施，使用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实施地点由潍坊高新区梨园街以南潍安路以西变更为安丘市开发区香江路与泰山西街

交叉口南 200 米歌尔精密厂区。此议案已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5 年 6 月 3 日经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

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

与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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